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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重点建设项目（工程）分布图

① 非遗体验馆

② 文化游园

③ 农产品加工展销馆

④ 堤坝链接线

⑤ 水塘复垦

⑥ 风机位建设

⑦ 道路建设

⑧ 水塘整治

⑨ 林地复垦

⑩ 林地整治

⑪ 人居环境整治

⑫ 规划墓地

⑬ 高标准农田建设

⑭ 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⑮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近期建设项目（工程）表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规模 实施单位
时序安
排

国土空间综合整
治

林地整治提升 对村域内林地等进行提升改造 433046㎡

尚塘镇、自规局

2022-
2025

高标准农田建设 对村域内农田等进行提升改造 2061415㎡ 2022-
2025

坑塘水系修复
对村域等村庄周边急需整理的水

塘进行清淤和修复
627067㎡ 2022-

2025

产业发展

非遗体验基地

非遗体验馆

2087㎡
黑河村

2022-
2025

文化游园 黑河村
2022-
2023

农产品加工展销管
规划低效林地为用于农产品加工

和冷藏保鲜
3089㎡ 黑河村

2022-
2025

公共服务设施和
公用设施

污水处理
新建5处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污

水管网铺设
5处

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
自规局

2022-
2025

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
地

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一处，用
于停放农业机械工具

2896㎡ 2022-
2025

公厕 每个自然村合建或单独新建一处 5处 2022-
2025

垃圾治理
沿路增设垃圾桶，公共区域增设
分类垃圾箱，在保留居民点按照

5-10户/个增设垃圾桶
全村域

2022-
2025

风机位建设 三处，每处面积440.52㎡ 3*440.52㎡ 2022-
2025

道路交通设施

堤坝连接线
新建大刘至茨淮新河堤坝路连接
线，宽度为7米，长度为330米

宽7米，长
330米

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
交通局

2022-
2024

道路硬化工程 硬化村域乡村道路，宽度为4米 宽4米，长共
5000米

停车场建设
中心村新建停车场1处，村域南部、
村域北部择地各新建若干停车位

3处 2022-
2025

人居环境整治

扩建宅基地
在新村进行集中安置，在大刘、

孙楼等酌情酌量安置
- 尚塘镇

2022-
2025

卫生改厕
消除露天粪坑、简易茅厕和旱厕，
确保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100%以上
全村

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
自规局、尚塘镇

2022-
2025

饮水安全巩固提提升 完善给水管道铺设 全村
2022-
2024

水塘清淤整治
对保留的水塘清淤复绿，居民活

动频繁区域设置游园步道
保留

2022-
2023

村庄绿化美化

结合村庄实际，在村庄道路、水
体沿岸村庄周围、村内公共场所
及重要节点等地绿化，以乔木、
乡土树种为主，灌木为辅，倡导
自然式种植，鼓励引导农户因地
制宜发展“五小园”，实施庭院
美化，达到”村庄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达50%，村庄建成区内道路、

河渠绿化率达90%"的目标。

保留居民点
2022-
2025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

规划期内在国土空间上进行的各类活动应按照以下规则进行，确需改变用途的，应按照国家和

安徽省相关规定，对规划进行调整或修改。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历史文化保护

线等有关控制线的，按照国家和安徽省有关要求进行管控。位于村庄建设边界外的村庄建设用

地，在规划期内优先考虑按照实际情况逐步撤并，暂时不能撤并的，应保留现状用地规模和范

围，不得扩大。

1.耕地

本村耕地保有量423.5900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393.8773公顷。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

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

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

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

设和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林地

本村林地43.9616公顷。主要用于生长乔木、竹类、灌木，禁止非农建设。公益林或生态保护

红线范围内的林地禁止改变用途。

3.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本村农业设施建设用地14.2588公顷。主要用于建设为农业生产、农村生活服务的乡村道路用

地以及种植设施、畜禽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禁止非农建设。

4.居住用地

本村居住用地50.7023公顷。主要用于农村村民建造住宅及其生活附属设施建设。

5.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本村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9073公顷。主要用于机关团体、科研、文化、教育、体育、卫

生、社会福利等机构和设施建设。

6.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本村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0.1523公顷。主要用于城镇、村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公园绿地、防护

绿地、广场等公共开敞空间。

7.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本村区域基础设施用地5.8872公顷，为公路用地和水工设施用地。

8.陆地水域

本村陆地水域61.7052公顷，主要为陆域内的河流、湖泊等天然陆地水域，以及水库、坑塘水

面、沟渠等人工陆地水域。河流、湖泊、水库禁止改变用途，坑塘水面、沟渠禁止非农建设。

9.留白用地

本村规划预留一定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指标规模不超过建设用地的5%，用于村民居住、

农村公共公益设施、零星分散的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项目。待用地性质明确后

可按要求使用。在用地性质明确前，按现状地类使用，不得闲置浪费。


